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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8/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17_E5_90_c67_388923.htm 昨天(19日)上午，一份“

听证告知书”出现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上，公布了17名在

今年10月高自考中作弊的考生姓名和准考证号，他们如果没

有在规定日期内提出听证申请，则被视为放弃要求听证的权

利，受到停考三年的严厉处罚。这是北京教育考试院高自考

作弊实行听证制度以来，首次对作弊考生公开曝光。 北京教

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10月举行的高自考中共

有162名学生作弊，考生作弊的方式有夹带小纸条、手机、替

考等。在“听证告知书”中被公开曝光的17名考生，全部属

于替考考生。“对作弊考生进行处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都

要对其进行告知，因为他们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对这17名考

生采取公开告知的方式，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跟作弊

考生本人联系上，这也是履行正常的告知程序，”北京教育

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说，“而其他考生则在作弊被发现的时候

，就立即进行了确认和现场告知。” 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有找他人替考的行为将被处以“

停考三年的行政处罚”。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违规考生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北

京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指出，这些考生如果要求举行听证

，必须于2007年11月29日以前向北京教育考试院提出书面申

请，逾期视为放弃要求听证的权利。 北京市高自考作弊考生

对处罚不服可要求听证的制度始于2003年，“这些年来要求

听证的作弊考生很少。”北京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说，“



主要是因为对考生的作弊行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考生作

弊行为也在现场就对其进行了确认并告知了处罚的依据和结

果。”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高自考现场“现形”的枪手中，

大多数为在校大学生，另外还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

枪手”将得到怎样的处罚？北京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无奈

地说，目前还不能对枪手做出硬性处罚，只能通报大学生枪

手所在学校，“希望考试法早点出台，从而使枪手也得到相

应处罚。”（邓兴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